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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調查緣起：本案係王韋文君陳訴，並經值日委員核批調

查。 

貳、調查對象：內政部警政署及所屬保安警察第一總隊（下

稱「保一總隊」）、內政部役政署。 

參、案  由：據王韋文女士陳訴：為渠子吳洪助於台北市

石牌保一總隊第二大隊第四中隊服警察替代

役，遭同僚黃緯祥毆傷，中隊長黃禮樂未及

時送醫，致病情惡化，且事後偏袒，均涉有

違失等情乙案。 

肆、調查意見： 

據王韋文女士陳訴：為渠子吳洪助於台北市石牌保

一總隊第二大隊第四中隊服警察替代役，遭同僚黃緯祥

毆傷，中隊長黃禮樂未及時送醫，致病情惡化，且事後

偏袒，均涉有違失等情乙案。本院為究明實情，除函請

內政部將核處情形限期查復外，復針對陳訴要旨及案情

相關疑義，經向內政部替代役需用機關警政署及主管機

關役政署函詢，並調取相關卷證，復詳查有關法令規定

後，業經調查竣事，爰將調查意見臚陳如次：  

一、保一總隊對於所屬替代役役男發生違反勤務紀律情

事，竟毫無所悉，未能立即發現偏失及查明處理，以

機先預防役男互毆事件之發生，核有違失。 

(一)按「警察機關勤務督察實施規定」中明定：「2、

勤務督察（導）為各級主官（管）…之責任，…。

各級主官（管）應本分層負責之精神，實施逐級督

導並對單位成敗負完全責任。」且按「警察機關強

化勤務紀律實施要點」第 4 點強化勤務紀律具體作

法中規定「嚴密督導：各單位主官（管）、督察、

業務系統應分層負責就相關之勤務切實督導，深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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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察紀律與績效，發現有偏失或不依規定認真執行

者，應即主動指導或查明處理。」及「厲行獎懲：

各級主官（管）及督察人員未盡教育、管理督導之

責，致所屬發生重大違反勤務紀律情事，應負連帶

責任。」復依「內政部替代役警察役役男服勤管理

要點」第 33 點明定：「警察役役男應恪遵警察機

關相關勤務紀律、品操風紀等規定。」對服勤紀律

安全管制措施規定甚明。 

(二)經查依據內政部役政署於 97 年 8 月 28 日派員前往

保一總隊第二大隊第四中隊督訪查知，本案係緣起

於 97 年 7 月 13 日 15 時許，役男吳洪助於 3 樓擔

任隊部值班台勤務時，遭役男黃緯祥戲弄衝撞 2 次

，打鬧下吳員反擊，將黃員手中飲料揮掉地上，引

發其內心不滿，當場向吳員嗆聲挑釁等情。惟查該

總隊對所屬役男發生違反勤務紀律情事，竟毫無所

悉，致未能立即發現偏失及查明處理，以機先預防

役男互毆事件發生，自屬難辭其咎，核有違失。 

二、保一總隊所屬對受傷之替代役役男，未即時強制送醫

治療，且未通知家長到場處理，瞭解案情，致生本案

陳訴疑義，核有違失。 

(一)按「…2、對受傷人員：（1）送醫急救：對受傷之

替代役役男，應即時送醫治療。 (2) 派員照顧：

凡受傷住院之替代役役男，如因傷勢導致行動不便

，權責單位應派員照顧。 (3) 通知家屬：權責單

位應根據實際狀況，通知家屬，使之明瞭事故真相

，協助照顧。…。」替代役役男重大事故與意外事

件處理要領及通報作業程序須知第 5 點「處理要領

」第 2 項第 1 至第 3 款分別定有明文。 

(二)經查，本案依據內政部查復之說明，97 年 7 月 13

日 15 時許，役男吳洪助於擔任隊部值班台勤務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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役男黃緯祥因衝撞互生嫌隙，於下勤務回寢室後，

雙方再次發生口角衝突，於吳員言詞譏諷下，黃員

失控揮拳毆打吳員，並欲拿風扇及金屬筷子攻擊吳

員，幸為役男張卓衡制止，然已造成其左眼紅腫，

黃員臉部亦有抓傷。案經其他役男報告小隊長徐天

六於 16 時 20 分帶至中隊長室瞭解，雙方坦承爭吵

打架，各處以黃員禁假 2 日、吳員禁假 1 日，並指

派小隊長帶往台北榮總掛急診就醫，通知雙方家長

到場，惟渠等當時均認傷勢不嚴重，不想讓家長知

道，且急診費用較貴而不願前往就醫。 

(三)次查，本案吳員曾於同年 7 月 13 日 17 時 12 分在

中隊長室打電話向三軍總醫院詢問就診事宜，獲復

當時該院並無眼科門診，17 時 20 分爰於中隊長黃

禮樂協調下，黃員坦承錯誤，下跪乞求原諒並立悔

過書，雙方達成和解；17 時 35 用餐時間中隊長因

擔心吳員眼角傷勢與其同桌吃飯用餐；18 時 40 分

吳員由其他役男陪同到中隊長室請示請假就醫事

宜，案經黃中隊長批示 18 時 30 分起准假，再令吳

員打電話予渠母亦即陳訴人，告知已獲准假返家，

吳員約在 19 時許離開營區，且於 20 時 5 分陳訴人

回電稱其子已到家。 

(四)另查，吳員返家後因感身體不適，經陳訴人帶往台

北市和平醫院急診，初步診斷後醫囑外傷應無大礙

，但唯恐眼傷有後遺症，安排同年 7 月 15 日掛號

眼科門診，由陳訴人及郭副中隊長、徐小隊長陪同

，後發現其左眼裂孔性視網膜剝離及右眼虹膜裂傷

，醫生並告知須馬上開刀，安排 16 日手術，大隊

部遂命黃中隊長及郭副中隊長開刀時全程協助，17

日督察員蘇麗紅偕小隊長林育德前往調查瞭解慰

問，18 日黃中隊長再次偕同蘇督察員、林小隊長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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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醫院關懷探視，26 日吳員傷勢好轉出院。 

(五)經核，保一總隊所屬對受傷之替代役役男，未即時

強制送醫治療，且未通知家長到場處理，瞭解案情

，在雙方家長不在場情況下，該屬中隊長竟要求役

男私下達成和解，確有可議之處，復因渠溝通不良

，造成役男家長誤解，致生本案陳訴疑義，審諸其

對於本案處置不當，核有違失。 

三、保一總隊所屬對於替代役役男互毆成傷事件，未能依

規定向上級及主管機關通報，核有明顯違失，應予切

實檢討改進。 

(一)依據替代役實施條例第 19 條規定：「替代役役男

發生重大事故時，服勤單位應依規定向需用機關報

告，並妥為處理；需用機關並應於 24 小時內通報

主管機關。」復依「替代役役男重大事故與意外事

件處理要領及通報作業程序須知」第 6 點規定：「

替代役役男發生重大事故及意外事件，權責單位應

視情節輕重，向需用機關、主管機關反映。」且按

「各級警察機關勤務指揮中心作業規範」第 5 章「

狀況處置」、第 3 項明定：「各單位對轄區內所發

生之案件，應貫徹報告紀律，除循主官、業務系統

陳報外，均應向勤務指揮中心通報，並依各級警察

機關勤務指揮中心重大事故（情報）報告處理區分

表程序確實執行，以利勤務派遣及案件管制。」 

(二)按前揭「替代役役男重大事故與意外事件處理要領

及通報作業程序須知」第 2 點第 6 項對於「重大事

故」之認定，依內政部警政署之說明，係指「重大

群毆事件」，本案吳、黃 2 員互毆成傷，雖不符合

「群毆」重大事故之定義，惟衡情該總隊於案發當

時，仍應向替代役主管機關內政部役政署通報，俾

憑協處役男相關傷病醫療補助事宜，卻未能立即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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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署回報，已有未洽；且查該屬中隊長黃禮樂未依

「各級警察機關勤務指揮中心作業規範」相關規定

，向上級機關通報，違反報告紀律及相關考監責任

，案經內政部警政署 97 年 9 月 10 日核予申誡 1 次

，分隊長陳信欽、小隊長徐天六、黃慶生、張福龍

則因處理本案不力，各核予劣蹟 1 次在案，以上洵

有違失，允宜切實檢討改進，以策來茲。 

四、有關陳訴人指陳保一總隊所屬對本案事後之處理，涉

有偏袒等情乙節，係屬誤會，核與事實容有出入。 

(一)經查該總隊對本案後續處置作為，爰依替代役役男

獎懲辦法相關規定，各予以役男黃緯祥、吳洪助 2

員記過 1 次，黃員併禁足 2 日處分，核該中隊事後

對黃員懲處尚無偏袒情事。且鑑於黃員對吳員施暴

，惡行重大，案經該屬於 97 年 9 月 1 日函報總隊

，於同年 11 月 3 日移送成功嶺接受輔導教育，於

同年 12 月 8 日完成輔導教育，返回營區。另該屬

第二大隊並於同年 8 月 20 日函請總隊為吳員申請

非因公傷病就醫醫療費用補助款新臺幣 5,066元整

，並經內政部役政署逕撥吳員帳戶。 

(二)次查吳員 97 年 7 月 15 日至同年 7 月 26 日住院期

間之醫療費計 1 萬 0,450 元整，由役男黃員委託該

直屬副中隊長郭源章先生代繳；另於開刀住院期該

總隊各級幹部前往醫院及吳員家中關懷達 23 人次

，並有 2 名役男輪替照顧。至該 2 員互提傷害告訴

部分，該總隊於同年 8 月 1 日移請北投分局永明派

出所偵辦，亦無任何偏袒情形，案經該分局於 11

日以互控傷害案移送士林地檢察署偵辦，並經該署

97 年度偵字第 10966 號起訴在案。據上，有關陳訴

人指陳保一總隊所屬對本案事後之處理，涉有偏袒

等情乙節，係屬誤會，核與事實容有出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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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內政部宜持續加強對各保安警察機動警力替代役服

勤單位督訪工作，以落實對役男照顧及權益之維護，

防患於未然。 

(一)經查近 3 年各保安警察機動警力替代役服勤單位有

無役男因管理不當致死或受傷事件，據內政部役政

署查報統計，該署近 3 年來接獲保一、四、五總隊

通報有役男相互鬥毆事件 7 件、工作及訓練失慎致

役男受傷事件 4 件…等，並無管理不當致役男受傷

或死亡事件之通報。為強化服勤單位管理職責，並

確實掌握役男服勤動態，俾能適時予以協處，內政

部於 89 年即函頒「替代役役男重大事故與意外事

件處理要領及通報作業程序須知」及相關作業規定

，要求服勤單位遇役男重大事故與意外事件應於 24

小時內通報需用機關及主管機關。 

(二)惟查前揭重大事故與意外事件處理要領及通報作

業程序須知第 2 點「重大事故區分」，並未將役男

相互鬥毆事件納入，形成法令漏洞，以本案保一總

隊所屬相關單位發生役男互毆事件未能即時通報

及內政部役政署督察系統未能主動察查為例，造成

管理死角。基此，內政部宜督促所屬主管機關儘速

修訂前揭相關通報作業規定，且持續加強對各保安

警察機動警力替代役服勤單位督訪工作，並針對督

訪所見集中住宿管理役男有施用毒品情形，積極協

助需用機關（警政署）及服勤單位（保一、四、五

總隊）解決管理相關問題，以落實對役男照顧及權

益之維護，防患於未然。 



7 

 

伍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一至三，擬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，並函

請警政署議處相關失職人員責任見復。 

二、調查意見五函請內政部督同所屬役政署研處見復。 

三、將調查意見一至四，函復本案陳訴人。 

四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內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

處理。 

 

 

 


